××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书

（××××）×刑没×号

检察机关××省××市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省××市人，××文化，……（原职务），户籍地……。
×××因涉嫌犯××罪于××××年××月××日被××省××市监察委员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调查（侦查），××××年××月××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于××××年××月××日逃匿境外，××××年××月××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
利害关系人情况（主要写明姓名，与犯罪嫌疑人或涉案财产的关系，如在境外要写明所在地）。
诉讼代理人情况（主要写明姓名，与被代理人的关系）。
××省××市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向本院提交了×××刑没（××××）×号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书，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人名）××（案由）违法所得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本案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且逃匿境外，被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符合立案受理条件。本院依法于××××年××月××日立案受理，并于××××年××月××日在《人民法院报》及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同时在本院公告栏发布。公告期间，本院向已掌握联系方式的利害关系人送达了含有公告内容的通知，并告知了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接到本院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本院于××××年××月××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申请。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实际情况，如有鉴定人出庭，则表述：鉴定人××出庭参与诉讼）。
××市人民检察院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书载明：
（与申请书内容保持一致，可简写）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其××（案由）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裁定没收。
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围绕财产权属，不涉及犯罪嫌疑人是否涉嫌犯罪）。
经审理查明：
一、立案审查查明
（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
……（写明涉嫌犯罪的事实内容）
上述事实，有……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二）本案属于犯罪嫌疑人逃匿被通缉一年后未能到案的重大案件
……
上述事实，有……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写明符合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条件，如系死亡型，写明死亡情况，附相应证据）。
二、开庭审理查明
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一）申请没收的……（财产名称），高度可能系犯罪嫌疑人×××（人名）××（案由）的违法所得
……（重点写明涉嫌犯罪的事实与违法所得的关联）
上述事实，有……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情况
……（如涉及境外诉前保全工作，应重点写明）
上述事实，有……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针对利害关系人及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
本院认为，本案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并逃匿境外，被通缉一年后未到案，×××人民检察院申请没收的涉案财产高度可能属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依法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如有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则须重点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列明所涉嫌的罪名相应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百零九条、第六百一十条、第六百一十四条、第六百一十五条、第六百一十六条、第六百一十七条、第六百一十九条、第六百二十条、第六百二十一条、第六百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不同案件所引用的法条不同，需要具体、完整列明法条），裁定如下：
对……予以没收（详细程度服务于准确执行，重点写明从何处没收，如位于……×××名下……）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接到裁定书的第二日起五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书记员×××




【说明：（一）本样式适用于犯罪嫌疑人逃匿的情形，如果系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形，在相应部分应替换为死亡的时间、地点等，写明启动程序的事由是死亡且依照刑法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如果系在法院普通程序审理阶段逃匿或者死亡的，没收对象相应地改为“被告人“，并须交代普通程序审理情况及转换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诉讼过程。（二）在法院评判部分，不采纳检察院申请的部分，应重点评判；有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应注意评判相关意见。】
